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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海丰县财政局：

我们接受海丰县财政局委托，对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此报告的分析依据是基于各方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

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此报告是基于与业

务约定书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此报告所有内容不构成我

们的投资建议。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我们的咨

询意见、报告、或其他服务，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的项目收益预测在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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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海丰县实施“一区两湾”战略，积极打造国家湿地综合治理试验区，长沙湾

临近深汕特别合作区，范围内有候鸟保护区、湿地、红树林，生态条件优越。针

对海洋生态资源丰富的特点，未来围绕候鸟保护区、湿地、红树林，探索形成多

维度的湿地综合利用和保护治理新模式。重点打造红树林修复及造林工程、浮游

植物、海藻水培和生物养殖 工程（海洋牧场建设）、岸滩涂维育和岸线修复工

程、湿地科普教育中心建设工程，提升海洋碳汇能力，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是十

分必要和可行的。

二、评估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

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

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此外，

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

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侦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

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

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況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

同时积极鼓动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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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货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保险机

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

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

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

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

规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要求各财政厅（局）：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科学合理确定专项债券

期限、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严格新增

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加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依法加大专项债券信

息公开力度、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完整、有效为原则,对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如下：

（一）、应付本息情况

1.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24 年

已安排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1,500.00 万元，其中：8月上旬已发行 2024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五十六期）2,000.00 万元（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实际

利率 2.36%，期限为二十年，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年末还本付息；8月下旬已

发行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1,800.00 万元（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实际利率 2.39%，期限为二十年，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年末还本

付息；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调减 300.00 万元；

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六期）调减 2,000.00 万元。

本年度及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4,900.00 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情

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

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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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融资 1,500.00 1,500.00 2.39% 717.00 2,217.00

第一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二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三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四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五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六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七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八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九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十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十一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十二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十三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十四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十五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十六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十七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十八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十九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1,413.45

第二十年 34,900.00 34,900.00 4.05% 1,413.45 36,313.45

合计 36,400.00 28,986.00 65,386.00

2.本年融资前，项目已发生融资行为，已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二）、净现金流入

1.项目自身营运收益

1-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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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2.项目自身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碳汇收入、建筑物出

租收入、停车费收入和科普教育收入等。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收入

171,463.94 万元。（详见附件的收入预测和测算表）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管理人员费用、材料

成本和维护费用。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成本 25,719.59 万元。（详见附

件的成本预测和测算表）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和现金流情况

根据测算，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

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145,744.35 万元，在债券存续期末的累计净现

金流量为 80,358.35 万元，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详见附件的项目自身资金

平衡相关收益情况以及现金流测算表）

（三）、预期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

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500.00 717.00 2,217.00

第一年 1,413.45 1,413.45 0.00

第二年 1,413.45 1,413.45 0.00

第三年 1,413.45 1,413.45 2,483.11

第四年 1,413.45 1,413.45 3,6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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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年 1,413.45 1,413.45 4,022.15

第六年 1,413.45 1,413.45 4,427.39

第七年 1,413.45 1,413.45 4,839.83

第八年 1,413.45 1,413.45 5,293.52

第九年 1,413.45 1,413.45 5,792.58

第十年 1,413.45 1,413.45 6,341.55

第十一年 1,413.45 1,413.45 6,945.41

第十二年 1,413.45 1,413.45 7,609.65

第十三年 1,413.45 1,413.45 8,340.33

第十四年 1,413.45 1,413.45 9,144.06

第十五年 1,413.45 1,413.45 10,028.18

第十六年 1,413.45 1,413.45 11,000.70

第十七年 1,413.45 1,413.45 12,070.48

第十八年 1,413.45 1,413.45 13,247.23

第十九年 1,413.45 1,413.45 14,541.66

第二十年 34,900.00 1,413.45 36,313.45 15,965.53

合计 36,400.00 28,986.00 65,386.00 145,744.35

本息覆盖倍数 2.23

（四）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

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500.00 717.00 2,217.00

第一年 1,413.45 1,413.45 0.00

第二年 1,413.45 1,413.45 0.00

第三年 1,413.45 1,413.45 2,234.80

第四年 1,413.45 1,413.45 3,285.89

第五年 1,413.45 1,413.45 3,6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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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年 1,413.45 1,413.45 3,984.65

第七年 1,413.45 1,413.45 4,355.85

第八年 1,413.45 1,413.45 4,764.17

第九年 1,413.45 1,413.45 5,213.32

第十年 1,413.45 1,413.45 5,707.39

第十一年 1,413.45 1,413.45 6,250.87

第十二年 1,413.45 1,413.45 6,848.69

第十三年 1,413.45 1,413.45 7,506.29

第十四年 1,413.45 1,413.45 8,229.66

第十五年 1,413.45 1,413.45 9,025.36

第十六年 1,413.45 1,413.45 9,900.63

第十七年 1,413.45 1,413.45 10,863.43

第十八年 1,413.45 1,413.45 11,922.51

第十九年 1,413.45 1,413.45 13,087.49

第二十年 34,900.00 1,413.45 36,313.45 14,368.98

合计 36,400.00 28,986.00 65,386.00 131,169.91

本息覆盖倍数 2.01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年

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500.00 717.00 2,217.00

第一年 1,413.45 1,413.45 0.00

第二年 1,413.45 1,413.45 0.00

第三年 1,413.45 1,413.45 1,986.49

第四年 1,413.45 1,413.45 2,920.79

第五年 1,413.45 1,413.45 3,217.72

第六年 1,413.45 1,413.45 3,541.91

第七年 1,413.45 1,413.45 3,871.87

第八年 1,413.45 1,413.45 4,234.82

第九年 1,413.45 1,413.45 4,634.07

第十年 1,413.45 1,413.45 5,0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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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年 1,413.45 1,413.45 5,556.33

第十二年 1,413.45 1,413.45 6,087.72

第十三年 1,413.45 1,413.45 6,672.26

第十四年 1,413.45 1,413.45 7,315.25

第十五年 1,413.45 1,413.45 8,022.54

第十六年 1,413.45 1,413.45 8,800.56

第十七年 1,413.45 1,413.45 9,656.38

第十八年 1,413.45 1,413.45 10,597.78

第十九年 1,413.45 1,413.45 11,633.33

第二十年 34,900.00 1,413.45 36,313.45 12,772.42

合计 36,400.00 28,986.00 65,386.00 116,595.48

本息覆盖倍数 1.78

经测算：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2.01；按项

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78。因此，项目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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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为满足海丰县市政建设需求，推进海丰县经济发展，完善海丰县基础配套设

施。鉴于在建项目预计运营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均划入财政资

金，由财政统筹使用，实现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自身收益与融资进行自求平衡。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情况说

明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海丰县林业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显示，海丰县林业局的基本

信息如下:

名称 海丰县林业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21007246994E

住所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广汕公路 103 号

法定代表人 刘加惠

颁发日期 2019 年 3 月 19 日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海丰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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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实施红树林修复工程（占地约 150 公顷），建设海洋

科普教育基地及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5250 平方米），建设

鸟类湿地观光带约 8000 米，建设植物科普中心及配套设施

约 8400 平方米，红树林种植培养基地（占地约 70 公顷），

候鸟观赏区 30000 平方米，红海湾沿线栈道约 10000 米，

观海台（占地 1500 平方米），候鸟摄影交流平台（占地约

1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750.00 平方米）。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金额
34,900.00 万元

项目建设工期 2024 年 3 月-2026 年 12 月

项目正式运营日期 2027 年 4 月

项目获批情况

2022 年 11 月 6 日，取得了海丰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海丰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

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海发改投审〔2022〕133 号），同意该项目实施。

3.项目投资总估算及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5,575.00 万元，以前年度已融资 1,500.00 万元，2025

年度及以后年度申请专项债券共 34,900.00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财政局统筹安

排或项目单位自筹。

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工程费用 37,487.5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917.36

3 预备费 2,170.14

项目总投资 45,575.00

（二）项目营运收入及成本估算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碳汇收入、建筑物出

租收入、停车费收入和科普教育收入等。

（1）碳汇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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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碳汇能力 4kg/㎡/年 本项目 3300亩 59400吨
3300亩达产年产

碳汇 59400吨

碳汇价格 60元/吨
碳汇交易市场现

价
356.40万元

3300亩达产年碳

汇年收入

（2）基础数据表

名称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年收入（万元）

碳汇收入 元/吨 60.00 59400 356.40

建筑物出租收入 元/平方米.月 20.00 14400.00 345.60

停车费收入 元/车位.天 20.00 500.00 300.00

科普教育收入 人/次.天 10.00 10000.00 3000.00

年收入合计（万元） 4002.00

（3）项目建设期于 2027 年初结束，2027 年投入运营达产 70%，2028 年达

产 80%，2029 年达产 90%，2030 年达产 100%。

参照同类项目，本项目收入年增长率为 10%（不含碳汇收入）。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碳汇收入
建筑物出租

收入
停车费收入

科普教育收

入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187.11 259.20 225.00 2,250.00 2,921.31

第四年 285.12 380.16 330.00 3,300.00 4,295.28

第五年 320.76 418.18 363.00 3,630.00 4,731.94

第六年 356.40 459.99 399.30 3,993.00 5,208.69

第七年 356.40 505.99 439.23 4,392.30 5,693.92

第八年 356.40 556.59 483.15 4,831.53 6,227.68

第九年 356.40 612.25 531.47 5,314.68 6,814.80

第十年 356.40 673.48 584.62 5,846.15 7,460.64

第十一年 356.40 740.82 643.08 6,430.77 8,171.07

第十二年 356.40 814.91 707.38 7,073.84 8,952.53

第十三年 356.40 896.40 778.12 7,781.23 9,812.15

第十四年 356.40 986.04 855.94 8,559.35 10,7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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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年 356.40 1,084.64 941.53 9,415.29 11,797.85

第十六年 356.40 1,193.10 1,035.68 10,356.81 12,942.00

第十七年 356.40 1,312.42 1,139.25 11,392.50 14,200.56

第十八年 356.40 1,443.66 1,253.17 12,531.74 15,584.98

第十九年 356.40 1,588.02 1,378.49 13,784.92 17,107.83

第二十年 356.40 1,746.82 1,516.34 15,163.41 18,782.98

合计 6,138.99 15,672.67 13,604.75 136,047.52 171,463.94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管理人员费用、材料

成本和维护费用。

（1）管理人员费用

按照项目收入的 3%测算。

（2）材料成本

按照项目收入的 5%测算。

（3）维护费用

按照项目收入的 7%测算。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管理人员费用 材料成本 维护费用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87.64 146.07 204.49 438.20

第四年 128.86 214.76 300.67 644.29

第五年 141.96 236.60 331.24 709.79

第六年 156.26 260.43 364.61 781.30

第七年 170.82 284.70 398.57 854.09

第八年 186.83 311.38 435.94 934.15

第九年 204.44 340.74 477.04 1,022.22

第十年 223.82 373.03 522.25 1,119.10

第十一年 245.13 408.55 571.97 1,225.66

第十二年 268.58 447.63 626.68 1,3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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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年 294.36 490.61 686.85 1,471.82

第十四年 322.73 537.89 753.04 1,613.66

第十五年 353.94 589.89 825.85 1,769.68

第十六年 388.26 647.10 905.94 1,941.30

第十七年 426.02 710.03 994.04 2,130.08

第十八年 467.55 779.25 1,090.95 2,337.75

第十九年 513.24 855.39 1,197.55 2,566.18

第二十年 563.49 939.15 1,314.81 2,817.45

合计 5,143.92 8,573.20 12,002.48 25,719.59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145,744.35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80%

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

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145,744.35 131,169.91 116,595.48

合计 145,744.35 131,169.91 116,595.48

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0.00 1,413.45 -1,413.45 -1,413.45

第二年 0.00 1,413.45 -1,413.45 -2,826.90

第三年 2,921.31 1,851.65 1,069.66 -1,757.24

第四年 4,295.28 2,057.74 2,237.54 480.30

第五年 4,731.94 2,123.24 2,608.70 3,089.00

第六年 5,208.69 2,194.75 3,013.94 6,1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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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年 5,693.92 2,267.54 3,426.38 9,529.32

第八年 6,227.68 2,347.60 3,880.07 13,409.40

第九年 6,814.80 2,435.67 4,379.13 17,788.53

第十年 7,460.64 2,532.55 4,928.10 22,716.62

第十一年 8,171.07 2,639.11 5,531.96 28,248.58

第十二年 8,952.53 2,756.33 6,196.20 34,444.79

第十三年 9,812.15 2,885.27 6,926.88 41,371.66

第十四年 10,757.72 3,027.11 7,730.61 49,102.27

第十五年 11,797.85 3,183.13 8,614.73 57,717.00

第十六年 12,942.00 3,354.75 9,587.25 67,304.25

第十七年 14,200.56 3,543.53 10,657.03 77,961.28

第十八年 15,584.98 3,751.20 11,833.78 89,795.06

第十九年 17,107.83 3,979.63 13,128.21 102,923.26

第二十年 18,782.98 41,347.90 -22,564.92 80,358.35

合计 171,463.94 91,105.59 80,358.35 80,358.35

四、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营运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

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项目预计自身收益 100%、90%、80%

实现的情况下，预期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自身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

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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